
大灣高中學生攜帶危險性個人物品申請單(學務處存根聯) 

申請人 

姓名 

 班級

座號 

 

攜帶物品 

名稱數量 （例：美工刀兩把、噴漆一罐等） 

攜帶

原因 （例：美術課作業、科技課使用等） 

使用時間 

與地點 （例：10月 15日第 3節 美術教室） 

保管

方式 

□由教(導)師保管  

□由學務處保管 

法定代理人同意聲明 
    本人已知悉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及大灣高中”學校管理危險性個人物品注意事

項”相關規定，並同意要求學生應依照學校指導使用危險性個人物品，及承諾遵守

安全規範。 

                法定代理人簽章                聯絡電話              

課程教師批核  導師批核  

生輔組批核  學務主任批核  

說明： 
1. 依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管理危險性個人物品注意事項”辦理，申請者應於至少 24

小時前完成申請。 
2. 未經申請即攜帶危險性個人物品者，除依規定暫時保管外，另依本校獎懲辦法論處。 
3. 危險性個人物品應由學生主動繳交保管，並於放學後主動領取帶回，若學生忘記取回，保管者

不負保管責任。 

 

大灣高中學生攜帶危險性個人物品申請單(申請人留存聯) 

申請人 

姓名 

 班級

座號 

 

攜帶物品 

名稱數量 （例：美工刀兩把、噴漆一罐等） 

攜帶

原因 （例：美術課作業、科技課使用等） 

使用時間 

與地點 （例：10月 15日第 3節 美術教室） 

保管

方式 

□由教(導)師保管  

□由學務處保管 

法定代理人同意聲明 
    本人已知悉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及大灣高中”學校管理危險性個人物品注意事

項”相關規定，並同意要求學生應依照學校指導使用危險性個人物品，及承諾遵守

相關安全規範。 

                法定代理人簽章                聯絡電話              

課程教師批核  導師批核 
 

生輔組批核  學務主任批核 
 

說明： 
1. 依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管理危險性個人物品注意事項”辦理，申請者應於至少 24

小時前完成申請。 
2. 未經申請即攜帶危險性個人物品者，除依規定暫時保管外，另依本校獎懲辦法論處。 
3. 危險性個人物品應由學生主動繳交保管，並於放學後主動領取帶回，若學生忘記取回，保管者

不負保管責任。 



 

 

 

 

 

 



校規增加部分 

 

第八條 

卅、未經申請即攜帶”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管理危險性個人物品注意事

項”表列之危險性個人物品，情節輕微者。 

 

第九條 

卅、未經申請即攜帶”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管理危險性個人物品注意事

項”表列之危險性個人物品，經勸導仍不交由學校暫時保管，並依規定通知家長

到校處理。 

 


